
■本报赠阅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中央国家机关、国资委系统、世界500强、中国500强、中国企联会员企业 ■新闻热线：010-68735736 ■新闻监察：010-68485798 ■广告热线：010-68701052 ■发行热线：010-68701057

CH INA ENTERPRISE NEWS

星期二 今日十二版
周二出版 邮发代号：1—128
国内统一刊号：CN11—0029
京海工商广字第8251号
零售价：6.00元
全年定价：288元

2016/03/22
NO.4701

中国企业联合会主管

网址：epaper.zqcn.com.cn

编辑：康源 E-mail：qiyebaoxinwenbu@163.com 校对：筱华美编：王祯磊本报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武峰律师

预览

人文

企业家写书
传承商业智慧的思想墙

2016年3月16日北京机场，记者看到，王健林、王

石、褚时健、刘强东等企业家近期出版的新书和《马云

内部讲话》整合成的一堵“企业家思想墙”，依然以小

米、阿里巴巴、京东树立的强大品牌效应吸引读者。那

些记录企业家、企业优秀人物奋斗历程的文字，像阳光

一样，温暖着依然在路上探索的创业家、大学生。4版
G01-G04

调查

新三板新机会

汽车

揭底伊兰特领动：
是颜值控，还是实力派？

白羊座的大咖里有颜值担当的足球巨星贝克汉

姆，也有演技超群的表演大师卓别林，那么，同样属

于白羊座的北京现代领动是颜值控，还是实力派？

按照北京现代的打法，全副武装的领动将凭借高颜

值与高能效延续伊兰特的辉煌，并且向德系品牌直

接宣战。 7版

进入新一年，新三板似乎走到了一个十字路

口。就在人们彷徨之际，一线曙光又照进入新三

板。根据证监会意见，“十三五”规划纲要删除了

“设立战略性新兴产业板”的内容。业内人士表示，

战略新兴板的被搁置以及5月份即将实施的新三板

分层机制，将使得新三板迎来更大发展空间。

3版

国资

中国石化多位代表
为国企改革发展建言献策

环境保护、企业提质增效、国企改革等是近年社

会各界普遍关注的热点话题。今年全国两会期间，

中国石化炼油事业部主任赵日峰，中国石化齐鲁分

公司研究院院长达建文，中国石化茂名石油化工公

司、茂名分公司总经理余夕志纷纷结合企业实际建

言献策。

G02版

产业

国美苏宁京东物流建设持续加快

近期，国美公布了上限为50亿元人民币的债券融

资计划，其中30亿元已经落地，国美计划将其中的15

亿元投入到物流仓储面积的扩充上面。在持续数年

中，包括国美、苏宁、京东在内的自建物流商业巨头都

在物流体系的构建中进行了海量的资本投入，而且这

一投入的步伐未有放缓迹象。 5版

丁是钉贾晶晶

污秽肮脏的“饿了么”黑作坊、用废钢料制造的“北

口”义齿、暗藏玄机大赚差价的“车易拍”……2016年央

视“3·15”晚会曝光的这些欺诈坑害消费者的现象，真正

是叫人触目惊心。

这么多侵害消费者权益的问题，都不是由监管部门

发现的，而是由卧底记者揭露的。一年一次的“3·15”晚

会显然只能挑选具有“爆炸性”的事件，并不能发现和暴

露消费领域存在的所有问题。那么能不能有一种打假力

量，可以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发现和打击这些黑心商家

呢？

有。他们就是知假买假，靠索赔获利的职业打假人。

以王海为代表的职业打假人以非暴力的文明手段，

在不花国家一分钱的情况下，惩罚打击了坑人害人的不

法商家，为消费者出了气、除了害，可以说是有百利而无

一害。按理说，这种为己谋利、为民打假的行为应当受到

欢迎和支持，但在现实中却有相当数量的判例，对职业打

假行为不予支持。

这种令人费解的最新判例来自东莞。相关报道称，

东莞中院公布的“3·15保护消费者权益”典型案例中，有

一宗原告连续多日购买燕窝、花胶告超市，索赔十倍赔偿

的案件。尽管最高人民法院2013年12月23日出台的

《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中明确规定：“因食品、药品质量问题发生纠纷，购买者向

生产者、销售者主张权利，生产者、销售者以购买者明知

食品、药品存在质量问题而仍然购买为由进行抗辩的，人

民法院不予支持。”但东莞法院审理结果却是对原告的要

求不予支持，并表示以营利为目的知假买假行为与《中华

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立法精神不符。

职业打假人知假买假的行为，到底应不应当受到《中

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食品安全法》的支

持，这一争议由来已久，不同法院也有不同的判例。凡是

不支持职业打假行为的，其理由一般都是“不符合立法本

意”。

那么，到底什么是“立法本意”？基于最直观的理解，

这两部法律的立法本意显然是应当写在总则里的，而不

是陷于对具体条文的纠结。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总则第一条明确规定：为保

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制定本法。第五条规定：国家保

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国家采取措施，保障

消费者依法行使权利，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第六

条规定：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是全社会的共同责

任。国家鼓励、支持一切组织和个人对损害消费者合

法权益的行为进行社会监督。

《食品安全法》总则第一条规定：为了保证食品安全，

保障公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制定本法。第十二条规

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有权举报食品安全违法行为……

第十三条规定：对在食品安全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

位和个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表彰、奖励。

由此可见，两部法律的最大“立法本意”都是保护消

费者的合法权益。并且明确规定，保护消费者利益是全

社会的共同责任，国家鼓励、支持一切组织和个人维护消

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要对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

进行监督和打击。

“天价虾”、“天价鱼”事件频发的现实表明，单单依

靠政府监管部门的力量，很难对市场进行全面有效的

监管。调动社会力量共同打击各种假冒伪劣产品和欺

诈行为，是维护市场秩序的最优选择。职业打假人恰

恰实现了政府监管部门以及消费者本身所不能发挥的

作用。

每当出现“天价虾”、“黑导游”、“毒奶粉”之类的事件

后，政府监管部门都会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指责和压力。

但是，由于各类消费领域的违法侵权案件数量大、分布

广，受限于人力、物力、财力、时间等方面的制约，监管部

门也是力不从心，有苦难言。尤其是对于一些涉案数额

小、偶然性发生的案件，的确存在着监管成本高、执法不

经济的问题。如果总是陷于处理这样的小案件，势必会

牵制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影响到对大案要案的发现和处

理。

另一方面，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方面，消费者也有自

己的苦衷。对相关商品知识和法律知识的缺乏，导致消

费者无法及时预见、发现、处理自己所遭受的侵害。更常

见的情况是，由于一些商品、特别是食品类商品的单价较

小，消费者出于时间、精力等方面的考量，往往认为不值

得打官司，然后是不了了之。大量消费侵权案件、特别是

网商假货的存在，和消费者“打不起”官司有着很直接的

关联。 （下转第二版）

职业打假人
比卧底记者更重要

紫竹评论企业减税降负最大呼声：
降低社保缴存比例

国务院常务会议日前审议通过了全面营改增试点方案，

建筑业等四行业税率已确定。此外，财政部今年将积极研究

实施减税降费措施，进一步减轻企业税费负担和交易成本。

《中国企业报》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社保缴纳特别是养

老保险缴纳对国内企业造成较大负担。在28%的缴费比例

中，企业需要承担20%的比例。湖南金浩茶油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总裁刘翔浩也对记者直言，我国社保缴纳比例占工

资总额20%是合适的，但现在有的占到工资的40%，而且其中

养老保险缴纳比例较高。这样，企业负担比较重，压力非常

大。专家表示，养老保险费率或在全国统筹后下调，具体方

法可采取降低企业缴存比例、划拨国有资本充实社保等。

（相关报道详见第二版）

王利博制图王利博制图


